
和硕县污水处理费调价方案

2024年 06月 28日，我委收到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

建议调整和硕县污水处理费标准的函》，安排对和硕县具有代表性的

污水处理公司进行污水处理成本调查，并形成调价方案，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污水处理企业的基本情况

依据《自治区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暂行办法》（新发改规〔2021〕

20号）第二条“办法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污水处理价格制

定或者调整过程中的成本监审行为。

本办法所称污水处理是指污水处理经营者通过一定的工程设施，

将生活、生产污水和径流水进行收集、净化、消毒处理、输送，使水

质和污泥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后进行排放和处置。

本办法所称污水处理经营者（以下简称经营者）是指本行政区域

内从事污水处理的企事业单位。”

本次我委选择了和硕科发再生水有限公司（污水厂）进行成本监

审，该公司于 2016年 9月由和硕县清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政府

PPP 项目投资方代表和新疆碧水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

注册设立，负责和硕县污水处理项目。

二、本次调价原由

（一）目前执行的污水处理收费

依据和硕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征收和硕县污水处理费的通

知》（硕发改价【2018】49号）文件，目前执行的污水处理价格为：

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 0.85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用水（商业、

工业、特行）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 1.2元/立方米。2019 年 1 月 1



日起执行。

截止 2023年度，该价格已经执行 5年且并未调整，而相应的成

本、费用居高不下，导致污水处理企业成本倒挂，通过适当调整污水

处理价格，可以缓解企业经营压力，促进污水处理企业的发展活力。

（二）调价原由

2021年度到 2023年度使用缴纳义务人用水总量计算的单位成本

为 1.08元/立方米，在未计算税金及合理收益的情况下，已高于居民

污水处理收费 0.85元/立方米，高出比例达到 27.06%。

三、成本监审情况

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转发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政府定价

成本监审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（新发改成本〔2016〕1353号），本次

引入第三方库尔勒联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开展成本调查

工作。

（一）此次成本调查结果为：

项 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1-2023核定数

1. 污水处理定价总成本（元） 1,895,381.89 4,414,866.40 5,145,007.50 4,721,292.81

2. 缴纳义务人用水总量（立方米） 2,072,000.00 4,366,000.00 4,465,000.00 4,361,200.00

3. 污水处理定价单位成本（元/立方米） 0.91 1.01 1.15 1.08

（二）本次成本监审主要核增、核减的项目为：

1. 依据《监审暂行办法》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一条，将折旧年限过

短的固定资产，多提的折旧费，及按照实际污水处理量低于设计污水

处理量 60%的，按比例核减固定资产折旧；

2. 依据《监审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二条，将污水处理业务和其他业

务公用成本，不能单独核算或者核算不合理的进行分配，按比例核减



不属于污水处理业务的成本费用；

3. 依据《监审暂行办法》第五条，将和污水处理业务无关的成本

费用进行核减；

4. 依据《监审暂行办法》第十九条将超比例列支的工会经费进行

核减；

四、污水处理调价建议

由于目前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污水处理价格管理办法，我们参考

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范》第六条“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，按照

‘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’的原则制定”，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印发《“十

四五”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

﹝2021﹞827号）“各地要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和合理盈

利的原则合理制定污水处理费标准。”的规定，以及我县经济水平、

居民承受能力，参照周边县市污水处理价格，提出以下调价方案：

和硕县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由0.85元/立方米调整至0.95元/立方

米（每立方米上涨 0.10元），非居民用水（工业、商业、服务业）污

水处理费由 1.2 元/立方米调整至 1.9 元/立方米（每立方米上涨 0.70

元）。若按调价方案执行，按居民每户每使用 1立方米水，增加污水

处理费 0.1元，增幅为 11.76%；商业、服务业每使用 1立方米水，增

加污水处理费 0.7元，增幅为 58.33%。

五、综合配套措施建议

1. 提高企业便民服务水平。污水处理企业要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

质量，进一步保障污水处理安全，为用户提供信息查询和告知服务，

完善对外服务热线系统，完善快速抢修等应急处置机制，及时解决用

户反映集中的实际问题。

2. 推进企业成本公开工作。为使广大公众更好地了解企业成本和



企业发展情况，督促企业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，提高运行效率，结合

本次污水处理收费调整。污水处理企业已向社会公开了前三年污水处

理成本。今后还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企业成本公开工作，广泛接受

社会监督，不断提高制定污水处理价格政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。

3. 满足日常生产生活基本要求。污水处理和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直

接相关，如未能达到理想的污水处理效果，将造成严重污染，由此会

产生很多问题，难以在短期内予以解决，影响地方稳定。 比如一旦

污水处理系统产生问题，会出现停水等问题，影响日常生产生活。对

此，不仅要提高人员的节水意识，还应对污水处理进行改革，使其满

足相应的质量要求，适应正常的生产生活要求。 此外，在实际工作

中，还应根据人们的观点做好调查与研究，采取明察暗访等合理可行

的方式，提高工程建设质量，并提高建设效率，以此从多个角度上来

保证用水安全。

和硕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年 07月 18日


